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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趋势、挑战与应对

王先林　方　翔

摘要: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呈现出监管常态化与执法严厉化的全球趋势.平台垄断问题对反垄

断法的理论、制度与实践均带来新的挑战,但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分析框架并未被彻底颠覆,其在互联网

领域仍然可以适用.在此过程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秉持包容审慎理念下的依法监管原则,给予互联

网平台创新发展的空间,避免从不监管、松监管的极端走向过度监管、过严监管的另一个极端.同时,可通

过加强数字市场调研与竞争评估,引入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监管等举措,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事前监管.
目前各国正加速推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反垄断法修订,欧盟甚至启动了反垄断法的“现代化”改革,我国

也应稳步推进数字经济维度的反垄断法修订和配套规章指南的完善,对平台垄断的突出问题作出必要的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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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２０多年里,我国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平台经济异军突起,一大批平台型企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统计,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我国数字平台企业的市场价值总额达２３５万亿美元,市场价值超过１００亿美元的平

台企业共有３０家,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① .平台经济在开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也
引发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争议.互联网平台通过技术接口链接多端客户和互补产品,具有显著的

双边(多边)市场特征.同一平台的主体之间存在内部竞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平台之间存在外部

竞争,并且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也从中产生出各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尤其是前者.这引起了各

方的广泛关注和各国的高度重视,美国和欧盟更是接连对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等大型互联

网平台启动反垄断调查.我国近期也就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密集采取了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措

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主要趋势进行梳理,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

现实挑战进行分析,对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应对立场和举措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规范平台

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所裨益.

一、平台经济领域全球反垄断执法动态

最近几年,全球主要反垄断司法辖区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频频出手,呈现出监管常态化

与执法严厉化的趋势.欧盟素来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处罚毫不手软,反垄断执法也不断加码.仅

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的短短三年,欧盟对谷歌作出三次反垄断处罚,总计开出了８２５亿欧元的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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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２０１８年７月欧盟以谷歌滥用安卓操作系统市场的支配地位为由,对其处以４３４亿欧元罚款,占
谷歌上一年度在欧利润的３５％,创下了全球反垄断罚款数额的最高纪录.

相比之下,美国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监管较为审慎,例如美国联邦司法部和２０个州政府联合

于１９９８年对微软的反垄断起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最终

都以和解的方式结案,并未作出高额罚款的处罚.但近两年来,美国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突

然发力.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６日,在对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GAFA)历经１６个月的调查后,美国众议

院司法委员会发布了«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认为在线平台作为信息、通讯、商品和服务的“底层基

础设施”(UnderlyingInfrastructure),已掌握了关键分销渠道(KeyChannelsofDistribution)的控制

权,并已成为“看门人”(Gatekeepers)①.报告认为,GAFA 利用其看门人的地位,在过去的很长时间

里实施了数据滥用、垄断杠杆、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自我优待、搭售、扼杀型并购等垄断或者限制竞

争行为,损害了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对美国经济的创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美
国联邦司法部联合１１个州政府对谷歌正式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其通过签订搭售等具有排他性的协

议,非法维持其在搜索引擎和搜索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并利用垄断利润为其搜索引擎获取优先权

利,形成了一个持续的、自我强化的垄断循环.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４８个州和地

区的总检察长联盟,同时对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发起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反垄断诉讼,指控脸书滥用其在

社交网络市场中的支配地位收购潜在竞争企业,并建议对脸书实施分拆,剥离其 WhatsApp和InstaＧ

gram 资产.
此外,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相继启动对谷歌、亚

马逊、eBay、PayPal、爱彼迎、优步等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调查.
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近些年来市场上同样出现了一系列引起公众关注的市场垄断

问题,特别是电商平台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召集阿里巴巴、京东、美团、拼多多、苏宁等２０多家平台企业召开“规范网络经营活动

行政指导座谈会”,直指“二选一”和“独家交易”行为的违法性.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

导会”,２７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会议.会议从九个方面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其
中第一项就是不得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排除限制竞争.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

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针对阿里巴巴、阅文集团、丰巢网络这三家企业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分别作出５０万元

罚款的顶格处罚,这也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互联网企业开出的首张罚单.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先后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两次指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

面的法律规范”,同时,“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意味着我

国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即将迎来反垄断强监管时代.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

布,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２０２１年

２月７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欧盟、美
国、中国三大反垄断司法辖区对互联网平台的执法情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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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三大反垄断司法辖区对互联网平台的执法情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国家/地区 互联网平台 时间 主要违法情况 处理结果

欧盟

谷歌 ２０１７．０６
滥用在搜索引擎市场的支配地位操纵搜索结

果,不公平地把客户引向自己的购物服务

罚款 ２４２ 亿 欧 元 (约
２７亿美元)

谷歌 ２０１８．０７
滥用在安卓操作系统市场的支配地位,强制

捆绑谷歌搜索引擎和谷歌Chrome浏览器

罚款 ４３４ 亿 欧 元 (约
５０亿美元)

谷歌 ２０１９．０３
滥用在搜索引擎市场的支配地位限定交易对

象,排挤互联网广告服务领域的竞争对手

罚款 １４．９ 亿 欧 元 (约

１６．９亿美元)

亚马逊 ２０２０．１２
涉嫌利用其规模、权力和“大数据”牟取对其

平台第三方卖家的不正当竞争优势

第一阶段调查已结束,
初步认定违法

美国

谷歌 ２０２０．１０
通过签订搭售等具有排他性的协议,非法维

持其在搜索引擎和搜索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

司法部联合１１个州提

起诉讼

谷歌 ２０２０．１２
与脸书签订违法的合作协议,强化其在数字

广告市场的支配地位;滥用在数字广告市场

的支配地位,向广告发布商收取过高费用

得克萨斯等１０个州提

起诉讼

谷歌 ２０２０．１２
签署排他性协议来限制消费者接触其他竞争

对手;通过实施“搜索歧视”将自有资源的搜

索结果置顶

３８位州和地区总检察

长组成联盟提起诉讼

脸书 ２０２０．１２
滥用在社交网络市场的支配地位收购潜在竞

争企业

联邦贸易委员会及４８
个州和地区的总 检 察

长联盟提起诉讼

中国

阿里巴巴、
阅文集团、
丰巢网络

２０２０．１２ 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分别处以５０万罚款

阿里巴巴 ２０２０．１２ 涉嫌“二选一”等垄断行为 立案调查

二、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现实挑战

(一)理论挑战:动态创新的回应不足

创新是平台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其不仅会为企业带来新产品和新技术,还催生出更具效率的新商业

模式.在平台经济领域,由于互联网巨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创新往往发展很快,企业甚至必须依靠

创新而生存,鼓励和促进创新成为平台经济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从全球范围看,一些大型互联网平

台却正在成为创新的阻碍者,并试图通过破坏新进入者和潜在竞争者的商业模式等行为,来巩固和维持

其市场地位①.全球主要的反垄断司法辖区对创新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人们愈发认识到,
平台企业限制创新的行为很可能比传统的垄断行为更具危害性.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曾在２０１７年组

织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围绕“创新—竞争法实践的挑战”展开激烈辩驳,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副局长康拉

德(KonradOst)教授提道:“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在竞争法实践中,我们不

应再局限于短期价格效应.竞争旨在确保企业的自由、消费者的选择以及保护和增加创新潜力,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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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传统行业,也适用于当前的平台经济,创新和竞争法问题对我们而言将变得更加重要.”①

尽管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创新,但反垄断法的传统理论对创新的直接关注相对较少.传统理论认

为,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法的主要宗旨②,这种观点正受到互联网平台新商业模式的挑战.受芝加哥

学派的理论影响,反垄断法在判断消费者福利增减时,主要基于静态效率的考察,即以价格和产出作

为衡量标准.正因如此,固定价格、限制产量等核心卡特尔一直是反垄断法的重点规制对象.在平台

经济领域,很多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与经营活动在外观形式上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例如提供低价甚至

免费的产品和服务等,但现实中却朝着反竞争的方向运动,超越了消费者福利主义的评价范畴③.实

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效率除了包含表现为静态特征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和生

产效率外,还包括具有动态特征的创新效率④.很多情况下,因配置效率低下所造成的损失与生产力

和创新的收益相形见绌⑤.正如波特(Porter)指出的那样,“由于竞争的作用是通过生产率的增长来

提高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长期的消费者福利,因此反垄断法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刺激企业生产率

和创新上”⑥.此外,在高度创新的平台经济领域,创新型企业的进入、颠覆性创新的发生、商业模式

的改变都会影响市场条件和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行为.如果反垄断法仍固守在静态环境中分析研判短

期价格所衡量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则无法关注到市场中的动态竞争过程,也无法评估平台企业的竞争

行为对创新造成的影响.这凸显了现行反垄断法理论对平台经济动态创新的思考不足.
(二)制度挑战:垄断行为的类型拓展

借助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商业模式和新兴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垄断行为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这对反垄断法的主要实体制度造成了冲击,如何规制平台经济领域的新型垄断行为,是立

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无法回避的难题.目前,平台经济领域较为典型的垄断行为主要包括:
１．数字化的卡特尔.互联网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形成数字化的卡特尔.作为互联网、大数据、

算法与共谋相结合而出现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新型垄断协议形式,数字化卡特尔的表现形式和行为特

征较之传统垄断协议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同一特定的定价算法和历史

定价数据协调定价,达成价格合谋后,还可以利用实时数据来监控该项卡特尔的实施;另一方面,平台

企业之间进行数据的选择性共享,即部分共享其各自拥有的大数据,可以向其他经营者传递一种隐性

信号,使得数据共享后产生市场分割.即便是匿名形式的大数据共享,也可能导致竞争的平台企业间

的隐性合谋.此外,企业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机器深度学习等实现算法改进,间接促成默示合谋⑦.
这使得目前反垄断法中的垄断协议规制制度难以为继,如何破解数字化卡特尔的隐秘性特征,对违法

行为和损害效果作出合理认定,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２．数据滥用行为.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处于市场支配地位,其有动机和能力滥用其掌握的数据

资源对抗第三方供应商、从业人员和消费者.这方面的行为有多种表现,有的属于侵犯消费者隐私权

的范畴,有的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范畴,即使是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其也有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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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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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and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Ｇmeeting ofthe Working Group on Competition Law”,https://www．
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２０１７/０９_１０_２０１７_Professorentagung．html,访 问 日

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第５版),任勇、邓志松、尹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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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LawReview,１９８７,６２(５),pp．１０２０１０２５．
RobertD．Atkinson,DavidB．Audretsch,“EconomicDoctrinesandApproachestoAntitrust”,https://itif．org/files/２０１１Ｇ
antitrust．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MichaelE．Porter,“CompetitionandAntitrust:TowardaProductivityＧbasedApproachtoEvaluatingMergersandJoint
Ventures”,AntitrustBulletin４６,No．４(２００１),https://www．isc．hbs．edu/Documents/pdf/０５３００２antitrust．pdf,访问日

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王先林:«我国反垄断法修订完善的三个维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行为类型.这方面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的主要包括互联网平台滥用非公开数据识别潜在竞争对

手,例如脸书通过收购虚拟专用网 Onavo,并将其收集的消费者对各类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和花费时

间等非公开实时数据作为“早期预警系统”,从而识别、跟踪可能威胁脸书市场地位的潜在竞争对手;
同时,“大数据杀熟”也是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例如国内酒店预订平台、外卖平台、售房平台等均曾被

媒体曝光,存在利用大数据杀熟的歧视性定价的行为.

３．掠夺性定价行为.主要指互联网平台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

务,将客户锁定在平台的生态系统中,从而挤压竞争对手并占领市场.例如,亚马逊曾为了应对竞争

对手Diapers．com 在母婴与个人护理产品市场的崛起,大幅降低其自营相关产品的价格,仅在一个季

度内就亏损２亿美元.一旦亚马逊成功吸引足够的消费者并确保其在相关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便转

而提高价格或取消相应补贴.我国近期备受关注的互联网平台社区团购的经营行为,也可能具有掠

夺性定价行为的隐忧.

４．拒绝交易行为.主要表现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拒绝与第三方开展业务,从而剥

夺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可能.其典型表现是今年疫情期间国内发生的“微信封禁飞书”事件,但要认定

其是否构成拒绝交易,在执法实践中面临不少困难,例如平台的产品或服务能否构成必须设施等.

５．限定交易行为.主要表现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限定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交

易,从而排斥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例如,国内电商平台“二选一”的行为,通过迫使平台内经营者

(合作方)站队,放弃与其他平台合作的机会,直接损害了其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竞争者)和电子商

务经营者的交易机会和经济利益,也明显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和消费利益.但在电子商务领域

适用反垄断法,特别是其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制度,涉及很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既存在数字经

济条件下相关市场界定的问题,也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以及相关

抗辩是否成立等问题.

６．搭售行为.例如,谷歌滥用在安卓操作系统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签订具有排他性的合同,强
制智能手机制造商预先安装谷歌搜索引擎和谷歌Chrome浏览器,并将其设置为默认应用状态,阻碍

了应用市场中的其他竞争对手.

７．自我优待行为(SelfＧPreferencing).主要指互联网平台通过操纵算法等行为,增强自有商品或

服务的竞争优势,扭曲平台内的竞争.例如,谷歌在２００７年推出了“通用搜索”(UniversalSearch),向
用户展示整合了谷歌各种自有资源的搜索结果,包括谷歌图片、谷歌新闻等.谷歌通过调整搜索算

法,自动提升自有资源的搜索排名,致使竞争对手的流量大幅降低.虽然网络中立性原则在理论上有

争议,在立法上有反复,但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实施自我优待行为明显存在对于竞争者的

歧视性,违反了反垄断法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不得实施差别待遇行为的规则.

８．扼杀型并购行为(KillerAcquisitions).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在数字经济市场掀起了一股针对

初创企业(StartＧupFirms)和新生企业(NascentFirms)的并购浪潮.根据美国众议院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GAFA在过去的１０年中共收购了５６０余家企业,其中很高比例的企业为创新

型初创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平台企业完全关闭或者终止了目标企业的产品,发生了所谓的“扼杀型

并购”①.由于很多初创企业的营业额尚未达到各国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因而逃脱

了反垄断监管,反垄断执法机构甚至没有阻止过任何一起并购交易,造成很多初创企业面临“要么被

收购,要么被消灭”的境遇.同时,这种不受干预的并购态势,使得本身就具有寡头垄断倾向的大型平

台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而创新者的进入将变得异常困难.从长远来看,这种并购可能会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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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S．HouseCommitteeOnTheJudiciary,“InvestigationofCompetitioninDigitalMarketsMajorityStaffReportandRecＧ
ommendations”,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１０日.当然,扼杀型并购是企业的一种防御性策略,旨在以先发制人的并购手段,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或新生竞争者在未来

竞争中的威胁,从而防止其市场地位及垄断利润遭受蚕食.这在其他行业领域(如医药行业)同样存在.



新和竞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三)实践挑战:执法机构的能力匮乏

在算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辅助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缺乏透明度,客观上加大了监

管和执法的难度.尽管反垄断执法机构发现了违法行为的线索,其有效的执法通常需要对平台长期

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竞争评估,这可能会消耗大量调查时间和精力,无法及时干预扭曲市场竞争和损

害消费者的垄断行为.例如,在欧盟２０１７年对谷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由于谷歌利用算法操纵

搜索引擎的行为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和隐蔽性,致使反垄断执法机构耗时７年,对１７亿条搜索结果的

分析中才查证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行为①.同时,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具有复杂性,这
对执法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和执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

析为例,执法机构不仅要对市场支配地位做严谨的认定,而且还要对行为的表现、正当性以及其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果做深入全面的分析,必要的时候还要引入经济学分析,并非仅凭相关行为的外部表现

就可以得出结论.例如,互联网行业中普遍存在企业通过补贴、发放红包、随机减免等形式以抢占市

场的现象,由于存在网络外部性,很难判断其行为是企业正当的定价行为还是掠夺性定价.此时,在
传统行业中用来判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等效竞争者基准测试不再适用,需要引入更加精准化、
专业化的经济分析工具.但在执法实践中,大部分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都面临知识更新有限、执法

工具落后、人才队伍不足的问题,尚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②.相较于美国、欧盟几近千人的执法人员

配置③,更加凸显了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人员配置和专业化程度方面的薄弱,急需建立一支集法

学、经济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背景的执法人才队伍.
事实上,为了有效改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监管滞后与能力匮乏,不少国家正在探索适应数字经济

的执法机构改革,通过建立新的数字市场监管部门或是专门团队,赋予其更多执法权力和资源,来维

持和促进数字市场中的有效竞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在２０１９
年宣布成立专门工作组,负责监管美国技术市场中的竞争,调查任何潜在的反竞争行为,并在必要时

采取执法行动.工作组成员包括FTC的执法人员、１７名员工律师和１名技术研究员,他们在复杂产

品和服务生态系统(包括在线广告、社交网络、移动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市场以及平台业务)方面均具

有专业知识④.丹麦竞争管理局(DanishCompetitionAuthority,DCA)在２０１９年５月建立了一个新

的数字平台中心,并成为DCA分析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算法使用的专门机构⑤.英国政府

计划２０２１年４月开始,在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ompetitionandMarketsAuthority,CMA)内成立“数
字市场部”(DigitalMarketsUnit,DMU),专门负责监管谷歌、脸书等具有战略市场地位(Strategic
MarketStatus,SMS)的互联网平台.英国政府将赋予 DMU 必要的权力,引入一系列有利于竞争的

干预措施,包括强制数据访问,更改消费者的选择和默认设置,实施相关隔离措施等⑥.澳大利亚也

考虑在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nCompetitionandConsumerCommission,ACCC)内设立专门

的数字平台分支机构,以便加强执法人员对数字市场和算法使用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主动调查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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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邓志松、戴健民:«数字经济的垄断与竞争:兼评欧盟谷歌反垄断案»,«竞争政策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熊鸿儒:«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经济纵横»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据有关研究统计,欧盟竞争监管机构的人员配置数约为９４３人,美国约为１０４６人,而我国在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前,原国家

工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三家单位及对应的省级单位反垄断执法人员配置约为３２８人.在“三合一”的机构改革

后,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参见王磊:«加快推进互联网平台竞争监管现代化»,«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sBureauofCompetitionLaunchesTaskForcetoMonitorTechnology Markets”,htＧ
tps://www．ftc．gov/newsＧevents/pressＧreleases/２０１９/０２/ftcsＧbureauＧcompetitionＧlaunchesＧtaskＧforceＧmonitorＧtechnology,
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DanishCompetitionAuthorityEstablishesCenterforDigitalPlatforms”,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

２０１９/global/competitiveＧedgeＧjuneＧ２０１９＃D,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GovernmentResponsetotheCMADigitalAdvertisingMarketStudy”,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governmentＧresponseＧtoＧtheＧcmaＧdigitalＧadvertisingＧmarketＧstudy,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息收集、定期从数字平台获取数据的能力①.

三、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应然立场和相关举措

(一)秉持在包容审慎理念下的依法监管原则

目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与竞争并存,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时有发生,在一些方面表现得还

比较激烈.总体来说,现有反垄断法的基本分析框架在互联网领域仍然是可以适用的,但鉴于平台经

济具有动态创新等特点,反垄断法的规制思路和监管应对均需作出必要的革新.在坚持保护和促进

竞争的宗旨和前提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理互联网平台的案件时,应当秉持在包容审慎理念下的依

法监管原则,以保护创新为政策目标.２０２１年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指出:“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按照鼓励创新、平等保护原则,对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分类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加强和规范事

中事后监管,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
包容审慎最早源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政策,是我国政府在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中探

索出来的创新监管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提升政府干预效率,鼓励市场创新与竞争.平台经济领域反

垄断所要秉持的包容审慎原则,具体可从“包容创新”与“审慎监管”这两个方面来理解,二者并非孤立

的、矛盾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包容创新的前提是审慎监管,而审慎监管又建

立在包容创新的基础之上.
所谓包容创新,是通过给予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和必要的试错空间来鼓励和促进创新.这既是

基于互联网平台本身动态变化的特殊性的把握,也是基于当前国际竞争的大背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
科技进步的现实情况所作的整体考虑.有观点认为,数字经济是国运之争.虽然我国互联网经济规

模已成全球第二,但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与美国等先进国家仍存在

很大的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政策环境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国际竞

争中最终胜出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深化对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正确认知,有
效区分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作为市场结构的方面)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作为市场行为的方

面),所谓具有“寡头垄断”地位的平台企业的行为,并非必然实施“垄断行为”.对此,要用科学、合理、
专业的分析工具,避免过分依赖市场份额和市场结构的分析方法,重视个案中竞争损害及行为效率的

分析,而不能被舆论所误导.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实现自我调节,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长期

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审慎监管,是要避免从不监管、松监管的极端,走向过度监管、过严监管的另一个极端.如何

把握审慎这个“度”,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到适度监管与适时监管.基于反垄断法的错误成本理论,
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创新市场,反垄断法的实施往往更容易发生“积极失误”而非“消极失误”,即过度干

预的风险概率要甚于消极干预的风险概率,并且这种“积极失误”的可补救性比较模糊.因此,过早干

预或过度干预都极易破坏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生态,甚至挫伤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动力,可能会导致

中国出现欧洲分散化的竞争格局,反倒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当然,在互联网

行业的相关涉嫌违法行为(如“二选一”)已有比较充分的表现、其危害性日益突出时,反垄断执法机构

也需要及时出手,精准执法.
需要注意的是,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方面强调包容审慎的前提是要有依法监管即执法行为,如

果不存在执法行为而谈论包容审慎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放纵违法行为.这就要求对各类市场主体

一视同仁,依法依规实施公平公正执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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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CCC,“DigitalPlatformsInquiry”,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ＧplatformsＧinquiryＧfinalＧreport,访问日

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二)强化更具柔性的事前监管

除了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外,现行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主要以事后规制为主.如前所述,平台经

济相较于传统经济具有显著的动态创新特点,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行为的

突出特征,如果恪守事后执法的模式,不仅会增加反垄断法的实施成本与错误成本,也很可能无法及

时有效地回应激励科技创新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时代要求①.基于全球实践经验的考察,强化更

具柔性的事前监管,与事后执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丰富包容审慎的理念内涵,落实包容审

慎的基本要求,并能实现更为理想的反垄断法实施效果.为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可采取以下两种

方式,强化对平台垄断问题的事前监管,实现关口前移.
第一,加强数字市场调研与竞争评估.相比于反垄断执法阶段的事后调查,在事前开展市场调研

与竞争评估,更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把握数字市场的竞争动态,掌握平台企业涉嫌垄断的违法事实,
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垄断执法,将竞争损害降至最低.国外一些反垄断执法机构近年来频繁地针

对数字市场及其细分领域开展市场调研,并发布竞争评估报告,指导下一阶段的监管与执法活动.例

如,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２０１９年６月发布的«数字平台调查报告»②,英国竞争与市

场管理局(CMA)２０２０年７月发布的«在线平台和数字广告市场研究报告»③,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

员会(CompetitionandConsumerCommissionofSingapore,CCCS)２０２０年９月发布的«电商平台市

场研究报告»④,等等.欧盟更是通过数字市场法将这种市场调研与竞争评估的监管方式法定化,其
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执法机构需对大型在线平台以及新服务、新实践的市场进行调查,以研究是否有必

要更新相关规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九条在关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职责的规定

中,就包括“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但令人遗憾的是,反垄断法实施至

今,我国尚未正式发布过相关市场的竞争评估报告.期待在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这一监管方式能在不

久的将来被“激活”.
第二,引入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监管.反垄断合规,系企业为自觉遵守反垄断法而建立的一套包

含预防、识别、评估、报告和处置相关法律风险的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治理战略.世界主要国

家(地区)反垄断执法机构正逐渐转变倚重执法制裁的传统反垄断法实施路径,通过制定发布反垄断

(竞争)合规指引,推进企业构建有效的反垄断合规,全面加强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培育竞争文化⑤.
一些反垄断执法机构还在合规指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合规监管,构建反垄断合规的评价体系和激

励机制,增强了企业自主推进高水平反垄断合规的积极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韩国公平交易

委员会(KoreaFairTradeCommission,KFTC)自２００６年开始推行企业竞争合规等级评价制度,以引

导企业广泛推进合规计划,并根据其合规建设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激励.KFTC还专门发布了«公平

交易合规计划和奖励措施实施细则»,并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进行了修订,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定竞争

合规的准入门槛、评价指标,落实相关激励措施,进而推动企业竞争合规的有效运行.该制度迅速得

到韩国企业的积极响应,根据 KFTC的年度报告显示,２００６年共有６０家企业申请合规评级,２００７年

至２０１２年间,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４０至５０左右.在申请评级的企业中,被授予优秀及以上级别的

公司的比例从２００６年的３８３％持续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５００％和２０１３年的６４３％.截至２０１６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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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DigitalPlatformsInquiry”,https://www．accc．gov．au/publications/digitalＧplatformsＧinquiryＧfinalＧreport,访问日

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CMA,“OnlinePlatformsandDigitalAdvertising MarketStudyFinalReport”,https://www．gov．uk/cmaＧcases/onlineＧ
platformsＧandＧdigitalＧadvertisingＧmarketＧstudy,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CCCS,“EＧcommercePlatformsMarketStudy:FindingsandRecommendations”,https://www．cccs．gov．sg/resources/pubＧ
lications/marketＧstudies,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方翔:«竞争合规的理论阐释与中国方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共有６５１家公司引入并实施竞争合规①.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应充分认识到,在平台经济领域单纯

依靠事后执法并不能完全取得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在落实体现包容审慎的依法监管原则下,应事先增

进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竞争规则的理解和承诺,增强平台企业自我合规的意识和行动,这对于缓解反垄

断执法压力、培育优质的竞争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正在推进反垄断合规的

进程中,借鉴韩国的有益经验,执法机构还可以探索引入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监管与评价制度,对平

台企业所做的合规努力给予一定激励,从而增进平台企业实施反垄断合规的动力和积极性.

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立法完善

(一)域外应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修法快速化和立法现代化

为了有效应对平台垄断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正加速推进反垄断

法的修订.德国最早启动了修法进程,其在２０１７年对反限制竞争法进行第九次修订时,便规定了认

定多边平台经营者市场力量的方法,在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中新增基于交易额的申报门槛等内容,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明文规定“数字市场反垄断法”的国家②.仅在三年后,德国便发布反限制竞争法第

十修正案(草案),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提交德国联邦议会审议.该草案针对经营者集中控制、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内容再次进行了修订,及时回应互联网平台垄断带来的最新挑战.例如,草案明确

在认定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时,应当特别考虑“获取竞争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同时,还应引入

“中介权力”(IntermediaryPower)的概念,以适当考虑多边市场中平台的中介和操纵功能③.英国、
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也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修法调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通过修

订反垄断法,适应本国的转型发展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例如,印度在２０２０年发布了竞争法(修订

草案),其中涉及对经营者集中控制申报门槛的规定,印度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Commissionof
India,CCI)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制定基于交易价值或交易规模或任何其他标准的经营者集中申

报门槛,其目的在于强化对数字市场的经营者集中审查④.
欧盟在２０１５年５月正式通过“数字单一市场”(DigitalSingleMarket,DSM)的战略规划,并被列

为欧盟委员会的十大政治优先事项之一.该战略旨在消除欧盟成员国间不必要的监管壁垒,确保消

费者和企业接受更好的数字商品和服务,最大程度地激发欧洲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⑤.为了保障该

战略的实现,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正式启动了对反垄断法的“现代化”改革,考虑在理论、执法和决策

方面给予欧盟竞争主管机构更多的空间⑥.在欧盟２０１９年发布的«数字时代的竞争政策»报告中,就
如何实现欧盟反垄断法的现代化提出若干见解.报告认为,数字市场的特殊性(主要包括极高的规模

回报、网络外部性、数据的重要作用)改变了错误成本和实施成本之间的平衡,因而需要对既有的规则

作出调整,例如重新定义和分配举证责任,为所有数字平台制定一套全面的新规则等⑦.经过多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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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万里:«‹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第九次修订»,«德国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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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tional．com/amendmentsＧtoＧtheＧgermanＧactＧagainstＧrestraintsＧonＧcompetition/,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BhavyaKala,“AnalysisofDraftCompetitionAmendmentBill２０２０:Detailed”,https://www．legalbites．in/analysisＧdraftＧ
competitionＧamendmentＧbillＧ２０２０/＃merger,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WhatistheDigitalSingleMarketabout?”,https://ec．europa．eu/eurostat/cache/infographs/ict/blocＧ４．html,访问日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HenriqueSchneider,“EuropeanUnionAntitrustPolicyintheDigitalEra”,https://cei．org/wpＧcontent/uploads/２０２０/１０/

euＧantitrustＧpaper．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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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reports/kd０４１９３４５enn．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研与多次论证,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关于数字服务法①(DigitalServicesAct,

DSA)和数字市场法②(DigitalMarketsAct,DMA)的提案,成为专门规范互联网平台的现代化立法,
并构成欧洲数字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数字服务法(DSA)是对欧盟２０００年发布的电子商务指令(eＧ
CommerceDirective)的更新,旨在提高在线平台规则的透明度,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利,促进数字单

一市场中的创新、增长和竞争力.DSA的适用对象包括提供网络基础结构的中介服务主体、托管服务

主体和在线平台等,依据各类主体的规模、影响力的差异,DSA 新增了与之相称的规则义务③.数字

市场法(DMA)旨在确保公平和开放的数字市场,通过建立一套狭义的客观标准,使大型在线平台具

有所谓的“看门人”资格和特殊义务,从而保障创新者和技术初创企业拥有新的机会在平台经济领域

开展竞争与创新,消费者也将有机会选择更多更好的平台服务.被指定为看门人的平台企业,必须遵

守DMA第五、第六条所规定的禁令和义务,例如禁止实施自我优待的服务,确保与其他平台的互操

作性义务,根据隐私规则允许其业务用户访问在使用看门人平台时生成的数据,为平台上投放广告的

公司提供必要的工具和信息以使广告商和发布商能够对看门人托管的广告进行自己的独立验证,允
许其业务用户推广其服务并与看门人平台之外的客户签订合同,等等.

(二)我国应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立法完善路径

从本质上来说,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涉及互联网经济乃至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治理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④法治经济要求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纳入法律范围进行调

整,这意味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而必须纳入法律的轨道进行治理.因此,目前国家针对互联网领

域采取的立法和执法措施是互联网领域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互联网领域尤其是平台领域的反垄断则

是互联网领域法治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了有力回应

平台经济发展对反垄断法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加快推进数字经济维度的反垄断法修订和配套法律制

度的完善.鉴于目前的平台垄断问题并未对反垄断法的整体框架产生颠覆性的变革,我国反垄断法

的修订应采取审慎的立场,优先考虑执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执法机关处理新型垄断行为

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国际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条款不应急于纳入修订范围⑤.基于这一立

场,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可在以下方面体现对平台经济的考虑:一是在垄断协议规制度中适当考虑算

法共谋问题,将其作为协同行为加以规制;二是增加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考虑因素,基于互联

网平台企业的特点,将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市场创新、数据掌握和处理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三
是完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制度,在目前营业额标准的基础上引入交易额标准,加大数字市场并购交

易的审查力度⑥.
除了通过修订反垄断法来回应上述关切,针对平台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还可以

通过制定和完善更具灵活性、阶段性、针对性的反垄断指南和配套规章等予以应对.事实上,我国政

府已相继出台若干规范互联网平台竞争行为的文件.例如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９年８月发布的«关于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９〕３８号),其中明确要求:“依法查处互联网领域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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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严禁平台单边签订排他性服务提供合同,保障平

台经济相关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公布实施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简称指南),

是对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具体适用反垄断法的细化规则指引.指南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强调平台经济

领域的垄断行为应当适用反垄断法及有关配套法规、规章、指南等,释放出互联网平台不是反垄断法

外之地的明确信号,并集中阐释了依据该法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指南与

反垄断法的结构高度契合,由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

制竞争和附则等六章组成,共２４条,对涉及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作出了较为细化的规

定.这意味着指南没有改变现有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规制原则和分析框架,而是结合互联网特别是

平台经济的特点,在考虑因素和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更具针对性的细化规定.指南精准地体

现了我国当前平台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无论在基本原则还是在具体规则上都有很多亮点.一方

面,其在基本原则方面强调了四个方面,即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依法科学高效监管、激发创新创造活

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尤其是其中提出的“强化竞争分析和法律论证”和“营造竞争有序开放包容发

展环境”等方面非常重要,有利于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或者不必要的担心,有利于实现我国平台经济领

域反垄断中对竞争与创新的协调兼顾;另一方面,也及时回应了当前社会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
“扼杀性并购”等问题的关切,增强了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领域各类

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可以预见,指南的公布实施必将推动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有效

开展,从而推动我国平台经济的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TheAntiＧmonopolyinPlatformEconomy:Trends,Challenges,and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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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theantiＧmonopolyregimeinthefieldofplatformeconomyhasshownthe
globaltrendofnormalizationofsupervisionandintensificationoflaw enforcement．Issuesof
platformmonopolyhavebroughtnewchallengestothetheory,systemandpracticeofantiＧmonopoly
law．However,thebasicanalyticalframeworkofthecurrentantiＧmonopolylawhasnotbeencomＧ
pletelyoverthrown,andcanstillbeappliedintheInternetfield．Inthisprocess,ChinasantiＧmoＧ
nopolyenforcementagenciesshouldfollowtheprincipleoflegalsupervisionundertheconceptofinＧ
clusivenessandprudence,leavingInternetplatformsmorespaceforinnovationanddevelopment,so
astoavoidgoingfromtheextremeofnonＧsupervisionorloosesupervisiontotheotherextremeof
strictsupervisionorexcessivesupervision．Atthesametime,exanteregulationintheplatformeＧ
conomycanbestrengthenedthroughinitiativessuchasdevelopingtheresearchandcompetitioneＧ
valuationofthedigitalmarketandintroducingantiＧmonopolycompliancesupervisionofplatformenＧ
terprises．Atpresent,countriesareacceleratingtherevisionoftheantiＧmonopolylawstoadaptto
the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TheEuropeanUnionhaseveninitiateda“modernization”
reformofitsantiＧmonopolylaw．ChinashouldalsosteadilypromotetherevisionoftheantiＧmonopoＧ
lylawandimprovementofthesupportingregulationsandguidelinesinthedigitaleconomydimenＧ
siontoprovidenecessaryresponsetotheprominentissuesofplatform monopoly．
Keywords:Platform economy;Platform monopoly;AntiＧmonopolysupervision;Amendmentof
antiＧmonopoly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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